
平顶山火灾事故调查报告总结 火灾事故
调查报告(模板5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
有效的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章怎么写，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平顶山火灾事故调查报告总结篇一

20xx年5月25日上午9时左右， 25#楼北侧中段部位起火，项
目部在第一时间组织施工现场人员赶到事故现场，组织人员
进行灭火，。与此同时，项目部相关人员在第一时间向监理、
业主及相关主管部门进行电话汇报，当日上午9时20分左右，
项目部将火灾扑灭。经事后调查，本次火灾事故未造成人员
伤亡，过火面积约5m2左右，直接经济损失尚在统计中。

事故发生时本工程专业分?..正在25#楼中段进行吊篮施工，
现在已查明，由于一名焊工在楼顶进行电焊作业时，未采取
施焊下方接火斗设置措施，也未在作业面边上放置灭火器，
同时施焊作业下方也未安排人员进行看护，导致带火星焊渣
掉入下方施工产生的垃圾内，从而引燃垃圾发生火灾。

尽管本次失火事故得到了及时扑救，且未造成人员伤亡，但
也给我项目部乃至公司的安全管理又一次敲响警钟，认真牢
记本次事故教训，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的方针，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以杜绝类似事故的再
次发生。

绝无证上岗的情况发生。

2、作为总承包施工单位，我项目部将对分包单位的施工情况
加强监督管理，如发现事故隐患，将在业主和监理的配合下，



对相关责任单位采取严厉措施，勒令其整改或停止作业，直
至整改完成。

3、对项目管理人员再次明确相关管理职责，采取强力手段加
强日常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平顶山火灾事故调查报告总结篇二

经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鉴定和专家论证，认定事故直
接原因是xx市场b区a栋a56号商铺西南角上方的自制冷藏室
空气冷却器电源线路短路引燃商铺内可燃物蔓延成灾。

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

(1)安全意识淡薄。xx公司作为xx市场建设、经营和管理单位，
严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而无视消防
安全;法定代表人许日送在事故发生后，未能组织员工进行有
效疏散和初起火灾扑救，反而擅自驾车离开现场逃往外地。

(2)违法建设经营xx市场。xx公司在xx市场建设过程中未办理
国土规划相关用地审批、报建手续，未经公安消防部门设计
审核和消防验收以及开业前安全检查;违规搭建大量铁皮棚房，
顶棚彩钢板大量使用聚氨酯泡沫，内部没有承重墙体和防火
分隔，整体互相连通，导致燃烧时释放出大量有毒浓烟并迅
速扩散，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3)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xx公司安全管理部门及安全管理人
员不明确;日常消防安全检查不彻底，未能及时消除违规住人、
用电隐患及消防设施不完善等事故隐患。

(4)用电安全管理混乱。xx公司雇请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违
规布设电气线路，导致xx市场存在室外路边低压电缆头制作
不规范、敷设高度严重不足，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整体配电
干线、入户线敷设方式不符合规范要求;通讯电路与强电线路



未分开敷设;电缆线任意接驳、浮拉、拖地、多线缠绕;电源
线路绝缘破损、老化未及时进行更换;插座回路未独立安装剩
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保护接地线采用缠绕及钩挂方式等大量
用电安全隐患。

(5)管理人员安全培训和应急管理不到位。xx公司从未组织xx
市场相关人员进行安全用电及消防方面的培训;未按规范要求
建设市场消防设施，未安装火灾紧急报警装置，商铺未设置
紧急疏散出口，造成人员未能及时逃生。尤其是违规将xx市
场内消防栓锁闭，消防水管网总阀未调至最大状态，导致火
灾发生后无法及时扑救初期火灾。

2.a56号秦晋果业商铺经营户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

(1)消防安全意识淡薄。a56号商户未履行租赁合同和防火责任
书，擅自改变商铺结构，大量使用彩钢板、木材等材料违规
搭建阁楼，大量使用聚氨酯泡沫板保温隔热。未对存在的消
防隐患进行排查整改消除，尤其是在周边商铺经常性地存在
电线开关“跳闸”的情况下，没有引起警醒，及时整改存在
的消防安全隐患。

(2)存在“三合一”问题。a56号商户无视消防法律法规要求，
将经营、储存和居住场所合为一体，未采取有效防火分隔和
消防安全技防措施。尤其是在相关监管部门开展消防安全大
排查、大整治和违规住人专项整治后仍拒不拆除和迁出。

(3)违规安装自制冷藏室和配电线路。a56号商户用电安全意识
淡薄;聘请无相关资质资格的人员使用铁皮层、聚氨酯泡沫保
温层、压缩机、冷凝剂等设备、材料违规自制冷藏室;配电线
路使用不阻燃管穿管，线路乱拉乱接;在自制冷藏室及电源线
附近堆放可燃物及杂物或可能导致电源线发生机械损伤的物
品;未规范安装漏电保护。

3.黄家威违法组装销售自制冷藏室。



黄家威违法组装自制冷藏室卖给a56商铺使用，并负责电线连
接工作。经查，该自制冷藏室是一个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
格证和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因素。

4.深圳市公明根竹园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根竹园公司)出
租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

根竹园公司违法将未办理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建设工
程许可证等手续、没有消防许可手续的土地及上盖建筑物出
租给xx公司建设经营市场。同时，根竹园公司未按照《深圳
经济特区消防条例》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房屋租
赁安全责任的决定》相关规定，对xx公司擅自建设铁皮棚房
行为实施有效监督，也未督促承租方及时整改消防安全隐患
和向有关部门报告，未履行出租场所消防安全责任。

5.公安消防部门履行消防监督管理职责不力。

(1)xx年1月以前深圳市公安局消防支队原光明消防大队负责
公明办事处的消防监督工作，该大队未认真履行职责，对辖
区防火监督管理工作监管不力，在发现xx市场未进行消防报
建、验收便擅自经营的问题后，未按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市场
实施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未能有效消除xx市场未经消防许
可擅自经营的问题，工作严重失职。

(2)xx年1月以后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公明派出所负责辖
区(含xx市场)消防监督检查工作，在发现xx市场未取得消防
许可而擅自营业的情况下，未按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处理，未
能有效制止该市场消防违法行为和消除该市场长期存在的消
防安全隐患问题，工作严重失职。

(3)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消防监督管理大队负责辖区消防监
督检查的业务指导，对公明派出所业务指导不力，未能督促
其严格依法实施监管、消除辖区内的重大消防安全隐患。



(4)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负责辖区消防监督检查指导工作，
对公明派出所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疏于监管。

6.土地监察及规划国土部门对违法建设和违法用地监管不力、
指导督促不力。

(1)公明街道办事处执法队对xx市场内违法建设和违法用地行
为制止不力、查处拆除不力，对xx市场内违法建设和违法用
地规模不断扩大问题失管失控，工作严重失职。

(2)光明新区规划土地监察队未认真履行辖区内规划地违法行
为的日常督查职责，对xx市场内长期存在的违建问题失察;对
查违中队及公明办事处执法队开展市场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
巡查检查和查处整改工作指导、督促不力。

(3)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光明管理局未能正确履行职
责，违规为xx市场违法占用位于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的部分国
有未出让土地补办了临时用地手续。

7.环保部门对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把关不严。

光明新区城市建设局为xx市场违法占用辖区基本生态控制线
内的国有未出让土地违法建设补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
复，存在审核把关不严问题。

8.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光明分局对xx公司擅自变更登记事
项监管不力。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光明分局对于xx公司擅自在其登记注
册的住所外违法建设大面积铁皮棚房用于经营行为监管不力，
日常巡查流于形式。

9.根竹园社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力。



根竹园社区片面强调增加社区收入而忽视安全生产，安全生
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未能严格督促辖区内市场严格落实消防
安全和安全生产责任;个别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收受xx公
司老板许日送的巨额贿赂，为该公司违法建设等行为提供便
利。

10.公明办事处存在消防安全监管等方面履职不到位问题。

(1)公明办事处对辖区消防安全工作组织领导不到位，对于辖
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发现xx市场存在消防安全
隐患后没有跟踪整改;xx年3月至11月公明办事处在开展火灾
隐患重点地区整治和xx年6月至9月在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专
项行动中，部署工作针对性不强，监督检查措施不力，未能
及时消除xx市场存在的重大消防安全隐患问题;违规为xx市场
出具相关用地证明材料，并为xx市场办理有关证照和规避违
法建设查处，致使该市场存在大量违法建设。

(2)公明办事处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未能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没有认真督促成员单位贯彻落实办事处消安委的工作部署;
对xx市场长期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的问题，没有组织协调
各职能部门对xx市场彻底整治;协调推进公明办事处消防安全
网格化工作不到位;在xx年6月至9月开展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专项行动验收过程中流于形式、走过场，排查隐患不彻
底、整改不全面、监督检查不力。

(3)公明办事处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没有切实履行安全生产
综合督促协调职责;xx年1月接到光明新区安委办《关于加强
光明新区xx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后，没
有组织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整治;在xx年6月至9月的安全生产大
检查专项行动以及日常安全生产检查中，没有督促有关单位
整治xx市场长期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



平顶山火灾事故调查报告总结篇三

xx公安分局消防科：

20xx年9月12日（星期天）上午10点50分左右，xx学校茶炉房
发生一起失火事故，过火面积约11平方米，上午12时左右火
被扑灭，未波及其他房屋建筑，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
约100。00元。

xxx学校位于xx区xx镇xx村，学校始建于1974年，占地面
积170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000多平方米。学校现有教
职员工97人，从学前班到高三共有29个教学班，在学生1571
人。学校实行安全责任校长负责制，主管副校长主抓安全工
作，下设学校安保处和政教处共同负责学校具体的安全保卫
工作和安全教育工作。

学校茶炉房位于校园内小学生操场边，与学校食堂为同一建
筑体（食堂于20xx年已停业），砖混结构，平房、预制楼板，
茶炉房建筑面约11平方米，安置一台1000kg/小时的燃煤加热
常压开水锅炉，主要供住校学生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取水
龙头安装在茶炉房隔壁的另一间房屋内，每日下
午17：00———18：00时供水一次。茶炉房内除常压开水锅
炉外，再无其他设备设施，作业人员由学校聘用的门卫管理
员xxx兼职。

9月12日（星期天）午10时左右，作业人员xxx将茶炉引燃，
准备下午供住校学生用水，由于其本职工作主要是门卫管理，
星期天学校高二、高三年级全体学生又在补课，于是xxx引燃
茶炉后，就将茶炉房锁闭，回到了门卫室。10时50分左右，
校园外当地的老乡发现茶炉房窗户冒出火苗，便及时跑到学
校告知门卫管理员李xx，李闻讯后就立即赶到茶炉房，打开房
门实施浇水救火，在校老师xxx和保洁员余xx也闻讯随即赶到，
就地取用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共计使用了四瓶灭



火器（两瓶2kg：两瓶4kg），但因茶炉房堆放的引火用的费旧
木材，火势较旺，未能将火扑灭，于此同时，家住学校附近
的一位老师拨打了119火警电话，两台救火车于11点40分赶到
学校，上午11时50分时左右火被扑灭。

茶炉房着火时，恰逢星期天，除高二、高三年级的补课学生，
正在上课外，茶炉房附近无其他学生和老师，参与初起救火
只有门卫管理员李xx、文xx老师和保洁员余xx三人，因而，本
次事故中无人员伤亡。

茶炉房为砖混结构、预制楼板，除放在房内引火用的费旧木
材被烧毁外，未波及到其他房屋建筑，常压开水锅炉也完好
无损，直接经济损失，估值约100.00元。

1、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兼职司炉工李xx安全意识不够，
于9月2日上午将假暑期间学校维修课桌、凳子的一些费旧木
材，做为生炉引火材料，堆放在了茶炉房内引发的。9月12日
上午，兼职司炉工李xx为了保证下午能按时供应热水，上
午10点左右用引火木材点燃茶炉，由于烧水工作是李xx的兼
职工作，其主要的本职工作是门卫管理，因此茶炉点燃后，
他就锁闭了茶炉房，离开了烧茶炉的工作岗位，回到了门卫
室，茶炉房内无人监管，可能是炉内火星迸出，将引火用的
费旧木材点燃，未及时发生现失火苗头，控制火势，造成了
火灾。

2、学校人力资源匮乏，财力有限，是导致本次失火事故的另
一原因。李xx是本校聘用的临时工，身兼门卫管理员、住校
男生管理员、报刊杂志邮件收发员、茶炉房司炉工等数职。
由于学校财力有限，无力聘用多人分担他的工作，就形成了
顾此失彼的局面。虽然学校有司炉工岗位管理职责规定，工
作期间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但李xx身兼数职，不能兼顾，
当日茶炉点燃后，他为了看护学校大门，就暂时离开烧茶炉
的工作岗位，致使茶炉房内无人监管。



3、学校对后勤辅助人员，特别是聘用的临时工进行安全教育
和培训不够，使得个别员工安全意识淡漠，是火灾发生的另
一个原因。本学期开学前，8月31日学校安保处会同总务后勤、
校工会等部门，对校舍、教学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未发现
安全隐患，当日也检查了茶炉房，没有发现里边堆放有引火
的材料。在学校调查事故发生原因时，李xx自述：是9月2日
开学的第二天，才将学校假暑期间维修课桌、凳子的费旧木
材作为引火材料，取了一些搬进茶炉房的。李xx是本校聘用
的临时工，文化水平不高，学校忽视了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和
培训，使得兼职司炉工李xx的安全意识不足，擅自将易燃物
放在茶炉房内，埋下了安全隐患。

尽管本次失火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不大，但也给学校的管理敲
响了一个警钟，学校要认真牢记本次事故教训，树立“安全
第一，安全无小事”的指导思想，加强学校安全管理，防止
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今后的防范措施如下：

1、进一步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各部门领导的安
全生产责任制，真正把安全生产法规、制度、措施、规程等
落实到每个教研组、每个办公室和每个后勤作业人员，形成
有效预防事故的管理机制。

2、加大安全检查的力度，定期对学校的各个场所进行安全隐
患排查，除重点部位要勤查外，对一些不起眼的部位也要定
期、定时检查。

3、积极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坚持每个
学期对全体教职员工进行一次安全常识培训，提高员工的安
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防止防止类似安全事故和其他
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

平顶山火灾事故调查报告总结篇四

根据消防、公安等部门的勘察认定，本次事故是周惠、谢玉梅



(鸿利泡沫坐垫厂员工)，用发热的脉烙丝切割海绵泡沫，由
于将电压由25伏调至125伏，致使脉烙丝温度过高起火燃烧导
致火灾。因此，事故是周惠、谢玉梅违章作业、违规操作造
成的。事故责任单位为鸿利泡沫坐垫厂，事故责任人为该厂
负责人向永红。周惠、谢玉梅负有直接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事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死者经济
赔付方为鸿利泡沫坐垫厂。该厂负责人向永红承担事故的法
律责任和赔偿责任。

据街道了解，鸿利泡沫坐垫厂规模不大，资产不多(1.2万元)，
效益不好，可能经济赔付能力有限，向永红家也有一死一伤。
街道向上级政府请示，本着救济救急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予
三位死者家属适当的灾难救助金，用于死者家属的善后事情
料理。

死者家属有向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求经济赔付的权利。
街道等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协助死者家属向事故责任单位及责
任人追讨赔付。追讨赔付不成，死者家属对事故责任单位、
责任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会后，街道事故善后处理工作组各小组成员立即返回死伤者
家属住宿旅馆开展工作。街道将认真掌握死伤者家属情绪，
及时上报事故善后处理信息，尽最大努力安抚死伤者家属，
维护辖区安全稳定.目前，死伤者家属情绪稳定。

平顶山火灾事故调查报告总结篇五

1.日期:20xx-年4月23日

2.时间:上午6时30分



3.地点:深圳xx18楼楼顶

4.情况叙述:xx楼顶14号冷却塔的木质结构塔顶以及部分外壳
被发现彻底烧坏。起火原因和责任人不明。此事已报告警署
和保险公司。出事原因待查。

事故已立即向警署、消防部门和保险公司汇报，并在现场拍
下照片。目击者的口供也已记录下来。

我们已与维修承包商就此举行特别会议，安排人员进行抢修，
清理现场。会议记录参见附录一。空调系统的正常供应和运
作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已与hvc(4)进行详细讨论,并制定具体措施，加强对保安
人员和楼顶巡视的管理，并决定在大楼外围以及楼顶死角处
增设巡视点。

夜间13时至早上7时，xx一般无需使用水冷却装置，因而其相
关冷却塔也不必运转。

操作员一般会关掉楼顶配电间内的配电板。正如4月21晚发生
的那样，一旦把选择开关调至“关”的位置，就会使主电源
接触点打开，对外的电线和设备便会断电.

附录三中的照片可以说明冷却塔电线被烧坏的情况。这些照
片显示，分线箱内部仍然清洁，而表面似乎严重烧坏。这表
明，起火原因很可能来自外部，而不是由内部的电路设备和
电线引起。这从附录中的照片可以得到证实，照片上显示了
冷却塔内部控制器和开关设备的情况 。

我们曾怀疑事故由雷电引起，但现已排除了这一可能性，因
为大楼完全受到避雷装置的保护，而避雷装置也定期接受检
查和维修。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我们的结论是，分线箱外部首先起火，
继而蔓延至冷却塔的其他部位。因而我们认为，此次事件很
有可能是人为的蓄意破坏。

就短期来说，我们已决定在现有冷却塔的木质结构部分刷上
防火漆加以保护。具体的施工情况已和大楼总承包商共同商
定，其他必要的工作正在安排。

在安全方面，我们同意管理部门的意见，楼顶所有出口处均
应安装“detex”锁和遥控警报器。此外，我们还认为，通向楼
顶的通道应设有闭路电视机进行监视。

从长远来说，我们正在就使用ads组合型冷却塔的可行性进行
研究。这种冷却塔和我们现有的冷却塔不同，由于塔身没有
木质结构部分，因而在防火、防日晒雨淋和防菌方面效果更
佳。


